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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广电媒体

融合创新案例征集评选工作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文旅局（广电局）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宣传与影视

发展部，省广播影视集团、福建广电网络集团、福建教育电视台： 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

发展的重要论述，按照省委宣传部、省广电局《加快推进福建广

播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（2021-2023 年）》精神，

围绕推进广电媒体深度融合发展，打造新型主流媒体，加强广播

电视和网络视听优质内容供给，经研究，省广电局决定开展 2023

年广电媒体融合创新案例征集评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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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

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、做大做强主流舆

论、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等系列重要论述，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

方向、舆论导向、价值取向。着眼于夯实党执政的社会基础、群

众基础，更好发挥广播电视主流媒体压舱石、黏合剂、风向标的

作用，以互联网思维、全媒体视角审视，坚持移动优先、一体发

展，坚持多屏互动、矩阵传播，坚持平台与网络并用、内容与服

务并重，加快推进全省广播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。 

二、征集对象 

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（含广播电台、电视台以及融媒体中

心）、持《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》的机构或在“全国网

络视听平台信息管理系统”备案的机构。 

三、征集要求 

（一）征集类型 

1.传播平台类。通过探索新模式新路径，在打造技术先进、

特色突出、用户众多、自主可控的新型传播平台方面取得了突出

成效，核心竞争力、品牌辐射力、社会影响力显著提升。 

2.内容创新类。积极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，通过定制化、个

性化、精准化的内容供给，做精做强做专全媒体内容，成果转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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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、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显著提升，主流舆论阵地进一步壮

大。 

3.体制机制类。以全媒体思维重塑广电媒体组织架构，建好

全媒体指挥调度机构并充分发挥其作用，在人员管理、绩效考核、

公司化运营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。 

4.技术应用类。坚持科技引领、创新驱动，能够将 5G、4K/8K、

大数据、云计算、物联网、区块链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与行

业需求充分结合，为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提供持续动能。 

（二）报送时间 

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9月 12 日。 

四、评选评审 

各申报单位负责填写《2023 年广电媒体融合创新案例申报

表》（附件 1），参评案例应为自有原创产品，需在申报表中明

确版权归属，保证选送案例不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。各设区市文

旅局（广电局）及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宣传与影视发展部负责

本辖区申报案例的汇总推荐工作，填写《2023 年广电媒体融合

创新案例推荐表》（附件 2），于申报截止日期前与相关单位的

申报材料（一式两份）一并寄送至省局网络视听与媒体融合处（电

子版同步发送至 fjgdjwlc@163.com 邮箱），省属单位径报省局。 

各设区市局推荐的案例不超过 5个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

宣传与影视发展部推荐的案例不超过 3个，省属单位推荐的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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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超过 3 个。 

省局将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组织专家对各地各单

位推荐的案例进行评审，对入选的案例省局将给予扶持补助，并

积极推广其经验做法。 

 

附件：1.《2023 年广电媒体融合创新案例申报表》 

2.《2023 年广电媒体融合创新案例推荐表》 

 

 

 

福建省广播电视局 

2023 年 8月 15 日 

（联系人:网络视听与媒体融合处章伟，联系电话：0591-88116501，

18039767060）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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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2023 年广电媒体融合创新案例申报表 
 

案例名称  

申报单位  

案例类型 
1.传播平台类  2.内容创新类  

3.体制机制类  4.技术应用类  

联系人  职务  联系电话  

案例简介 

（不超过

2000字） 

 

 

 

 

申报单位

意见及版

权承诺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推荐单位

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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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2023 年广电媒体融合创新案例推荐表 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
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8 月 15 日印发   

序

号 
案例类型 案例名称 申报单位 案例概况(300字内） 

申报联系人及

联系方式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
